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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99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科达洁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79 

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签订清洁粉煤气化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近日，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广东科达洁能”）与

全资子公司信成国际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成国际”）、控股子公司安

徽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（公司持股 68.44%，以下简称 “安徽科达洁能”）签订

了清洁粉煤气化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，由安徽科达洁能向信成国际提供 1 套

40kNm
3
/h 清洁粉煤气化装置，合同金额为 759 万美元；同时，信成国际与印度

尼西亚 PT.JUI SHIN INDONESIA 公司（以下简称“JUI SHIN”）签订了销售合同，

将上述 1 套 40kNm
3
/h 清洁粉煤气化装置出售给 JUI SHIN，合同金额为 825.9 万

美元（含利息及保费）。 

一、广东科达洁能、信成国际、安徽科达洁能签订的合同主要条款如下： 

1、项目内容：合同各方就印度尼西亚 JUI SHIN 陶瓷厂 1×40kNm3/h 清洁

粉煤气化装置的建设内容包括全厂土建工程以及过程单元、公用设施和辅助设施

的机电安装工程、调试与试车等； 

2、合同价格：合同总价 759 万美元； 

3、付款方式：信成国际将在每批次出货后 60 天内支付相应款项（报关金额）； 

4、交货日期：收到定金后 180 天具备调试试运行条件； 

5、最终使用地点：印度尼西亚；最终使用客户：PT.JUI SHIN INDONESIA 

 

二、信成国际（卖方）、JUI SHIN（买方）签订的合同主要条款如下： 

1、合同价格：合同总金额为 825.9 万美元（含利息及保费）； 

2、合同生效条件：卖方收到买方定金之日为合同生效日； 

3、付款方式：每笔出运货物的货值金额，在出运提单日后的 210 天、240

天、270 天（如此类推）分十八期等额支付，且第一期需同时支付该笔出运提单

日后 180 天的利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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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交货时间：收到定金后 180 天具备调试试运行条件； 

5、设备保证期：卖方为合同设备提供的机械保证期为从签署验收证明之日

起 12 个月，或者由于买方的原因造成设备不能正常安装调试，则卖方为合同设

备提供的保证期为从首笔货物运发之日起的 18 个月。 

 

三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 

1、目前，信诚国际已经收到了合同约定的定金，合同已经生效，预计本工

程总承包合同对公司2015年和2016年经营业绩将产生一定积极影响； 

2、本项目为公司清洁燃煤气化业务在国际市场上的首笔订单，是公司国际

业务在快速发展历程中多业务领域的重大突破，对公司清洁燃煤气化业务和国际

业务的发展都具有标志性意义和较强的示范效应； 

3、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

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。 

 

四、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 

1、信成国际和JUI SHIN签订的合同尚需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核准，存在

一定的审批风险。为此，公司前期已充分做好沟通工作，确保该合同符合相关规

定； 

2、本项目实施地点为印度尼西亚，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环境、人文、

法律等地域差异造成的信息不对等、沟通不畅等问题。为此，公司将在上市公司

层面安排熟悉印度尼西亚市场的业务人员和项目团队进行对接，合理防范和规避

风险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广东科达洁能、信成国际、安徽科达洁能签订的清洁粉煤气化项目工程总承

包合同 

信成国际、JUI SHIN签订的销售合同 

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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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 

 


